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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法律事務部報告

政務司司長已作出預告，表示會於 2003年 10月 29日立法會會
議上根據《區域法院條例》第 73A條動議一項議案。

背景

2. 由 2000年 9月起，區域法院民事司法管轄權的一般金額上限由
12萬元提高至 60萬元。政府當局當時表示會視乎司法機構的檢討結
果，於兩年後將金額上限進一步提高至 100萬元。本決議案旨在將區域
法院的司法管轄權限由 60萬元提高至 100萬元，由 2003年 12月 1日起生
效。

3. 根據司法機構的檢討 (政務司司長已於其發言擬稿中予以撮
述 )，在區域法院進行訴訟，費用較在高等法院進行低約三分之一。檢
討結果亦顯示，按建議提高司法管轄權限後，區域法院應可應付由此

而增加的案件量，而司法機構亦有足夠法官，可應付增加後的案件量。

諮詢法律專業界及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4. 在 2003年 3月 31日的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司法機構
政務處曾向委員簡介若干建議，其中包括將區域法院民事司法管轄權

金額上限由 60萬元提高至 100萬元的建議。

5. 一位委員關注到，民事司法管轄權限由 60萬元提高至 100萬元
後，區域法院能否應付新增的案件量。司法機構政務處回應時表示，

區域法院的民事司法管轄權限按建議提高後，入 區域法院的案件預

計會增加 5%，司法機構政務處會不斷檢討區域法院及高等法院的人手
及資源，並在必要時作出適當調整。

6. 另一位委員則關注到，由於香港過去數年通縮持續，以及物

業價格下跌，實際上已經有更多案件歸入區域法院的司法管轄權範圍

內。他又表示，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委聘的工作小組正研究改革香港民

事司法制度的建議，結果可能導致採取更主動的案件管理方式，以簡

化高等法院的民事訴訟程序。這會鼓勵更多人向高等法院提出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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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政府當局應重新考慮是否有迫切需要進一步提高區域法院的司

法管轄權限。

7. 香港律師會支持提高區域法院司法管轄權限的建議，不過，

香港大律師公會在 2003年 4月 30日發出的函件 (立法會 CB(2)1955/02-
03(01)號文件 )中，就以下 3方面提出關注——

(a) 在高等法院及區域法院進行訴訟的法律費用；

(b) 區域法院審理民事案件的法官的質素；

(c) 就區域法院案件申請上訴許可的必要條件。

8. 香港大律師公會在函件中表示，該會大體上並不反對提高區

域法院的司法管轄權限，但希望司法機構會正視其關注的事項。司法

機構政務處對該等關注事項有以下回應 (立法會CB(2)2140/02-03(01)號
文件 ) ——

(a) 司法機構政務處證實其所列出的法律費用數據是根據不同期

間不同案件所得出的結果。司法機構政務處的結論是，該等

數據顯示在區域法院審理案件，訴訟費用一般較低。

(b) 司法機構極為重視發展區域法院法官在民事案件方面的專業

質素，有信心會有足夠具民事案件經驗的法官以應付按建議

提高區域法院司法管轄權限後的情況。

(c) 司法機構認為暫時不應另行處理有關區域法院上訴的事宜，

而應等待民事司法制度改革方面的檢討結果，然後再考慮如

何處理有關事宜。

9. 於 2003年 5月 26日的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同意
鑒於事務委員會已考慮過有關建議的政策事宜，政府當局可安排實施

該建議，至於是否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有關的修訂建議，則由內務委

員會決定。

結論

10. 決議案內容涉及有關司法重要的一環。鑒於部分委員於 2003
年 3月 31日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出關注，加上香港大律師公
會亦表關注，本部建議成立小組委員會審議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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